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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二战后，为改善城

市居民的居住环境、防止

城市蔓延，荷兰通过国土

空间规划，在兰斯塔德地

区进行人口疏散和绿心保

护，建构多中心的城市格

局，一度成为城市规划

的成功范例 [1-2]。然而进

入 21 世纪以来，尤其在

过去 5~10 年，由于新自

由主义政策的施行以及减

氮排放的环保要求和建设

许可限制，荷兰出现了严

重的住房危机——外来人

口增长①和土地成本增加

造成住房供应短缺②，经

济适用房和社会福利房出

现供需失调，保障房维护

不利，房价和租金高涨并

突破历史水平③，成为荷

兰当下重大民生问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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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荷兰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增长统计，自 2014 年起，在荷兰的人口增量中，移民人口数已超过自然增长人口数。2021 年，移民人口数已占人

口增量的 93%。

② 根据 2015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荷兰的农用地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一半，居住用地占国土面积不到 6 %。

③ 根据荷兰国家统计局 2022 年公布的数据，仅在 2021 年某一季度，新建住宅平均交易价格即上涨 12.4%，现有自住房屋的平均价格上涨 17.5%，

是近 21 年来的最大涨幅，位居欧盟之首。另据研究机构普里莫斯（Primos）2020 年的估计数据，荷兰住房短缺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增加，预计
2024 年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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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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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 世纪以来，国家权力在荷兰空间规划中的角色和地位几经变迁。伴随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兴起，

荷兰的空间规划采取了相对独立与分散的行动者网络和多中心化治理模式，引发了当前严峻的住房危机和绿心

保护争议，加之气候变化的新挑战，如何适应面向整体空间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情境成为新议题，继而推动

了空间规划的新变革。荷兰中央政府自 2018 年起相继进行空间规划机构和职能调整，在 2020—2022 年间先后

编制实施《国家环境愿景》和行动计划，发布系列报告推动国家权力回归空间规划的中枢地位，并使得中央政

府的角色定位发生转变——不再作为空间的“管制者”，而是更多地发挥“调解者”的作用。本文遵循元治理的

逻辑框架，分别从调解中枢的角色转换、协调平台的拓展整合两个维度，分析在新的治理情境下，荷兰中央政

府的空间规划职责和空间规划治理工具的新转向，以期为我国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的政府角色转型提供

参考和借鉴。

Abstract: The role of state power in Dutch spatial planning has changed several tim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Dutch spatial planning, with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 in Europe, has adopted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decentralized network of actors, as well as a polycentric governance model, giving rise to severe housing crisis and controversy 
ov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green heart.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have led to new issues on adapting to a governance 
scenario towards overall spatial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lso drives new changes in spatial planning. From 2018, the 
Dutch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eorganized its spatial planning institutions, implemented NOVI and NOVEX between 
2020 and 2022, and also relocated its state power to a more central position in spatial planning through publishing series 
of report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shifted its role from a ‘regulator’ to a ‘mediator’. Following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meta-governanc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new spatial planning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Dutch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new 
shift of spatial planning governance tools in the new governance context from two dimensions, namely, the shift of the role 
of the mediation pivot and the expansion and integration of the coordination platform,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the new era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refor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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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绿心基金会报告：https://groenehart.info/。

② 既有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环境与规划法》生效期已多次推迟，直至本文录用时尚在意见征询中，故本文暂不探讨。

③ 参见荷兰国家档案馆南荷兰省规划局档案报告（Inventaris van het archief van de Provinciale Planologische Dienst in Zuid-Holland, [1938] 1945-1986）。

此同时，面对住房危机和气候变化威

胁，曾经饱受赞誉的兰斯塔德绿心保护

也遭遇了挑战。一方面，居住用地严重

不足、城际交通需求旺盛、城市化地区

不断扩张导致绿色空间被蚕食①，绿心

的开敞区域面积越来越小（图 1）。另

一方面，由于绿心约 2/3 的用地为农业

用地，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农业氮

排放的呼声下，绿心保护面临争议 [3-4]。

此外，由于绿心涉及众多省、市和水务

局的管辖范围，行政关系错综复杂，利

益群体盘根错节，各级政府长期难以采

取持续和统一的行动。虽然中央政府于

2008 年颁布了《兰斯塔德 2040 结构愿

景》，但随后修订的《空间规划法》（Wet 

Ruimtelijke Ordening）削弱了中央政府

在空间规划中的作用，省市政府开始基

于地方意愿制定地方结构愿景，使《兰

斯塔德 2040 结构愿景》的约束力减

弱 [5-6]，直至 2012 年被《国家基础设施

和空间结构愿景》（SVIR: Structuurvisie 

Infrastructuur en Ruimte）取代。至此，

该由谁来为绿心的发展负责，以及如何

确定绿心的未来发展，成为荷兰重要的

国家议题。

21 世纪初以来，荷兰空间规划在

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采取了相对独

立与分散的行动者网络和多中心化治

理模式，作为独立行动者的各级政府和

不同部门往往针对同一空间资源展开

博弈，导致空间发展经常陷入无休止的

谈判和多方利益的冲突，最终演变为

政府争端或协调僵局 [7]。面向当下以住

房供给不足和气候变化危机为表征的

空间治理失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策整

合诉求，中央政府开始关注现行的空间

规划政策能否为解决空间发展，特别

是区域空间发展问题提供足够的指导，

提出中央政府应重新主导空间规划 [8-10]，

进而自 2018 年开始，在国家层面对空

间规划进行了新一轮的权力调整。一

系列的国家行动表明荷兰“中央政府

正在夺回空间规划的缰绳”[11]，其背后

的治理逻辑值得探讨。

从既有研究来看，荷兰作为一个

具有悠久空间规划历史传统的国家，

其空间规划一直被我国学者奉为经典

的国际案例，诸多学者对荷兰规划管

理体系、兰斯塔德区域规划、空间规

划与环境议题的融合应对等议题开展 

研究 [12-15]。然而，研究多着眼于二战后

到 21 世纪初的五版国家空间规划报告

以及最新的环境法案②，少有对其空间

规划体系中的央地关系历史变迁进行

细致溯源，且对荷兰面临的最新社会

问题，以及国家权力回归空间规划中

心地位的重大转变未有触及。

综上，本文遵循元治理的逻辑框

架，通过分析 20 世纪以来荷兰空间规

划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

变迁，以及 2018 年以来中央政府的规

划机构调整和空间规划政策动态，揭

示了荷兰空间规划中国家权力地位回

归和角色重塑的治理逻辑，特别是国

家权力在空间规划中的转型回归具有

怎样的特征，又是如何实现的，以期

为我国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政府

角色转型提供参考借鉴。

1  国家权力在空间规划中地位的
“双 N 型”变迁

荷兰是代议制民主国家，由多党

联合执政，中央、省、市三级行政体

系自 1848 年建立起延续至今。各级政

府均包括议会、行政部门和司法监察

部门，并设置相对独立的水务局，本

文将其统称为三级政府（将水务局纳

入政府范畴），中央政府是行使国家权

力的主体代表。依据荷兰自 20 世纪以

来颁布的重要空间规划法规，其国家

权力在空间规划中的地位几经起伏。

（1）1900—1930 年：建立地方城

市规划制度，缺乏相互协调

1901 年荷兰颁布《住房法》，被视

为荷兰空间规划的起点③。当时的荷兰

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面

临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口向工业城市

持续迁移带来的住房保障、公共卫生

和城市扩建压力，亟须对各项建设进行

规范管控。对此，《住房法》建立了城

市扩建规划制度，奠定了地方土地分

区管理的基础，同时对建筑控制线等

标准进行规定，对土地开发和房屋建

设进行规范管理。由于最初设计的治理

模式特征是去中心化的权力下放 [8]，地

方城市之间的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各

城市规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协调 [16-17]。

（2）1930—1960 年：设立国家规

划局，中央政府有限干预地方规划

由于地方城市规划的碎片化和缺

乏协调，出现了省道建设效率低下和

农村土地过度消耗等问题。1931 年荷

兰修订《住房法》，建立跨市域的区域

图 1  兰斯塔德的绿心开敞空间不断缩小
资料来源：绿心行政平台 https://www.bestuurlijkplat-

formgroenehart.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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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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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荷兰国家档案馆南荷兰省规划局档案。

② 参见欧洲空间规划研究机构莱布尼茨协会国土发展协会（ARL: Academy for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the Leibniz Association）空间规划国家专栏

（arl-international.com），2022。
③ 同前一注释。

规划制度，同时通过区域规划加强省

级政府的主动权和约束力①。1941 年，

荷兰通过颁布基本法令建立国家规划

局，负责制定国家空间规划，监督区

域规划和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标志着

国家空间规划的开始②。但实践中，国

家规划局鲜有机会行使国家空间规划

干预地方规划的权限，地方政府在各

自的行政权限内相对独立地开展区域

规划和城市规划，部门之间和地方之

间的紧张关系逐渐成为荷兰空间规划

的固有矛盾 [8]。

（3）1960—1985 年：建立现行三

级规划制度，地方规划的法律地位得

以强化

1960 年，荷兰发布第一版国土空

间规划报告，但未对地方规划产生实

际的约束力。1965 年，荷兰颁布《空

间规划法》，建立了现行的国家、省、

市三级规划体系，明确由市级主导的

土地利用规划作为唯一具有第三方抗

辩力的规划文件的法律地位。特别是

在住房和农业领域，国家权力难以渗

透至地方空间政策，且当国家空间规

划政策与部门利益和地方规划发生冲

突时，中央政府缺乏有效法律工具来

进行协调和指导。例如在兰斯塔德地

区，中央政府无法完全制止当地市

政府在绿心内新建住房、在穆尔代克

（Moerdijk）市保护区内建设大型工业

园区的规划决定 [8]。同期，荷兰作出

了公众参与空间决策的法律安排，以

公众参与为特征的协商规划开始兴起，

规划决策程序愈加开放③。然而 1970
年代两次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后，荷兰

的空间规划议题开始从住房保障和公

共卫生转向对环境和自然的保护 [18]，

公众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抵触此起彼

伏，协商规划由“创新之举”转为“无

休止讨论”的代名词 [19]，荷兰的空间规

划权力在地方层面变得更加松散。

（4）1985—2000 年：中央政府被赋

予更多强制手段以干预地方规划

漫长的协商过程和地方权力分化造

成的空间发展失序，促使荷兰在 1985
年对《空间规划法》进行修订，赋予

中央政府更多的强制性手段对地方规

划进行干预，规定地方政府在编制或

修订地方城市规划时，必须考虑中央政

府的关键规划决定（PKB: Planologische 

kernbeslissing）。1988 年荷兰出台第四版

国家空间规划报告，第一次由中央政府

确定特定地区和城市的空间发展方向，

并对建设地点和建设数量作出规定，由

国家权力协调地方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利

益关系，并与地方政企开展大量协商 [8]。

（5）2000—2018 年：政党更迭，空

间规划权力被进一步下放至地方和市场

世纪交迭之际，欧元区经济发展

放缓，荷兰政党更迭，空间规划的重

点由城市建设转向关注弱势群体，国

家权力被认为没有必要广泛参与空间

规划，由此启动了修订空间规划法案

的行动 [8,19]。2004 年，荷兰第五版国

家空间规划报告出台，赋予中央政府

“选择性”的责任角色，即“必要时

权力集中，尽可能权力分散”，不再为

地方政策规定具体条件 [6,8]，建设地点

和数量标准等皆由地方自行决定，并

允许私人与社会团体参与规划过程，

以尽可能保持地方政府的政策自由。

2008 年《空间规划法》修订完成，将

“必要时权力集中，尽可能权力分散”

上升为法定原则 [8]，规定市的土地分

区规划不再需要得到省的批准，有关

关键规划决定的规定也在法律中消失。

尽管法律赋予了国家与省干预市镇土

地利用规划的权限，但现实中少有使

用该权限的先例 [20]。这意味着国家权

力从空间规划领域撤退 [8]，空间发展

的地方分权趋势继续加强 [19]。

2012 年重视自由主义和市场化的

中右派政党主政后，《国家基础设施和

空间规划的结构愿景》取代第五版国家

空间规划报告，进一步放松了中央政府

的空间规划管制，继续下放对地方土地

利用规划的审批权；国家空间规划责任

仅限于涉及国家利益（如出于军事目的

的建设发展）、国际义务（如生物多样

性或世界遗产保护）以及超越省界和国

界的事务（如区域性道路、水路、铁

路和能源网络建设等），地方规划只要

符合国家空间政策并通过地方议会审议

即具备法律效力。与此同时，由于中央

政府下批的财政资金越来越少，地方政

府在很大程度上将空间开发权留给了市

场，并且越来越多地依靠社会组织、公

民或土地所有者的合作，导致政府对空

间规划的直接影响日趋减弱 [16]。中央政

府的“选择性参与”理念、对地方政府

的放权以及对市场的放松管制，代表了

国家空间规划的重大转变，成为近年来

荷兰住房危机的直接源头。

（6）2018 年以来：规划机构职能

调整，重塑政府治理角色

近年来，荷兰的空间失序和社会冲

突问题频发，原有基于多中心的分散化

治理网络难以适应以整体环境可持续发

展为目标的新治理情境，引发国家权力

回归空间规划的呼吁与实践。2018 年，

荷兰进行了国家层面的空间规划机构和

职能调整，突出空间规划的协调属性；

随后在 2020—2022 年先后发布多个空

间规划文件和空间规划研究报告，表达

国家权力回归空间规划的必要性。然而

在此阶段，中央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家

权威直接加强对空间规划的集权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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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荷兰空间规划权力的“双 N 型”变迁曲线

1900—1930

1930—1960

1960—1985

1985—2000

2000—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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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元治理理论认知框架 图 4  面向整体性目标的可持续发展和元治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2]绘制

而是展现出作为“平衡器”的空间治

理新角色，且以《国家环境愿景》

（NOVI: Nationale Omgevingsvisie）的

编制和实施作为协同平台，确立了空间

规划的政策协调框架和动态协调程序，

并付诸空间治理实践。

上述分析表明，20 世纪以来，在

荷兰的空间规划中，国家与地方的权力

关系此起彼伏，呈现出“双 N 型”的

演变规律（图 2）。中央政府所代表的

国家权力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空间治理

情境下，反复调整治理策略，每一个

拐点背后的推动力量各不相同。政府、

市场与社会始终同处于一个交织互动

的网络之中，中央政府在不断下放权

力和集中权力的过程中推动着空间治

理的转型与发展。

2  国家权力转型的理论探讨

2.1  因时而生 ：元治理概念（meta-

governance）在荷兰的缘起  
“治理”概念的提出始于 1980 年

代，随后逐渐在西方国家的公共事务领

域盛行。由于“治理”概念强调去中

心化和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各方权

力平等分散而缺乏强有力的中心主体，

相关主体承担责任的动力不足，相互推

诿时有发生，面对治理议题常常历经

长时间无休止的讨论而无法达成共识，

导致空间治理低效、共同利益问题难以

解决，直至出现“治理失灵”[21-23]。上

文所述荷兰在 1970 年代后出现的“无

休止讨论”便是最好例证。自 1990 年

代末起，以梅勒曼·路易斯（Meuleman 

Louis）和简·库伊曼（Jan Kooiman）

为代表的荷兰政治学与行政学家开始

关注元治理概念，认为应有一个能够有

效承担统筹协调责任的元治理者，通

过灵活组合多元治理模式，打破各级

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利益相持不下

的治理僵局，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和

治理失灵。

元治理理论强调国家和政府作为

元治理者，通过构建开放的协调平台，

促进科层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三

种传统治理模式的适当组合，实现协同

治理 [24-25] ；在元治理过程中，元治理者

主要以调节器的角色出现，成为治理网

络中的“统筹者”和“召集者”，而非

“管制者”和“规训者”[26]。这意味着，

元治理在保持治理的多中心化特征基

础上，更强调元治理者作为中枢的调

解作用，通过建立协调不同利益主体

的立场和诉求的平台，促进和实现不

同治理工具的组合，以应对分散的多

中心治理体系导致的治理失灵（图 3）。
荷兰作为具有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

框架和多中心化治理体系的典型国家，

科层、市场、网络治理风格兼具，混合

型治理模式特征明显 [27]，使其成为元治

理理论的重要实践之地，西方学界已围

绕荷兰的国土空间整治和水环境治理等

议题开展了诸多元治理研究 [28-30]。 

2.2  因势而进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

元治理趋势
21 世纪初以来，国际上将元治

理理论应用于各类政策建议的研究

不断增多。2019 年，联合国公共行

政 专 家 委 员 会（CEPA: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顾问梅勒曼·路易斯作

为元治理研究的先驱，强调将元治理

视为实现联合国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手段，指导当下的治理变革（图 4），
并且提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四种元治

理路径，即：强有力的中央领导、自下

而上的伙伴行动、聚焦转型期的治理情

境、采用动态和多视角的方法 [22]。

具体到荷兰，2015 年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提出后，荷兰提出了面向环

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目

标，如何防止环境、经济、能源、农业

等相关部门以及各级地方的政策目标

相悖，成为一项艰巨任务。鉴于地方政

府和各个部门的行动最终都将被赋予

空间效果，在面临住房危机和气候变

化威胁等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新问题时，

空间政策便成为整合与协调的支点 [16]，

空间规划权力关系中的元治理逻辑由

此浮出水面。特别在 2018 年以后，空

间规划中的国家权力再次被提升至新

的高度，具体表现为呼吁国家权力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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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能源知识商会（Energie Compare）文件库：energievergelijk.nl/onderwerpen/vrom。

② 原基础设施和环境部的职能被拆解划入三个国家机构：空间规划和可持续建筑职能被划入内政与国家关系部；能源与气候职能被划入经济事务

与气候部；环境、水和基础设施职能被划入基础设施和水管理部。目前内政与国家关系部主要负责民主法制（含国家关系、民主化问题、行政

事务）、住房与空间规划（包括空间规划政策、空间发展、空间项目、公共住房与建筑能源、房地产管理）和数字化（包括数字政府与情报安全）

工作。基础设施和水管理部的职能则主要包括水资源管理、交通基础设施、水和土壤等，更具环境技术工程性质。

③ 一方面表现为职能性分权，即根据职能和地域分配权力，如根据水管理任务的重要性，设置独立于三级政府的水务局和 21 个跨行政边界的水
管理区。另一方面表现为层级性分权，即三级政府权能相对分离，管理范围相互区分，如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城市网络（包括基础设施和交通流

动性），省政府主要负责城市外围地区（主要为农业区），市政府主要负责城市内部（如住房、城市公共空间、休闲游憩区）等空间规划事项 [16,36]。

④ 由于新修编的《环境与规划法》编制较早，至本文录用时仍在酝酿之中尚未生效，故暂不探讨。根据中央政府公告，该法的主要目的是将现有几

十部法律加以整合以简化程序、避免冲突，“元治理者”的协调中枢作用更可见一斑。详见荷兰中央政府（rijksoverheid.nl）Omgevingswet相关公告。

1941—1965

1965—1982

1982—2010  

2010—2018

2018   2018

   

   

图 5  荷兰空间规划职能所属中央政府部门的变迁

归空间规划的中枢地位 [8-10] ；而在实践

中，中央政府并未延续纵向行政体系

中的“管制者”角色，而是转变为多

元网络中的“调解者”，具体表现为从

自上而下的直接干预转变为构建综合

框架促进动态协调，重新塑造了国家

权力在空间规划中的协调角色。

下文参照元治理逻辑，从调解中

枢的地位回归和协调平台的角色重塑

两个维度探讨上述最新变化背后的治

理逻辑。

3  调解中枢 ：国家权力回归空间
规划的协调中枢地位

自 2018 年起，荷兰中央政府在规

划机构和规划职能两个方面开始新一

轮的空间规划权力调整，成为国家权

力重新回归空间规划“调解中枢”地

位的起始。

3.1  机构调整 ：综合协调性部门成

为空间规划的主责机构
百年来，虽然荷兰负责国家空间规

划的机构历经改名和重组的变迁，空间

规划职能多与住房、基础设施和环境管

理等事项一起归属于专业技术性部门

（图 5）。其中，1970 年代两次石油危

机后，荷兰社会对环境和自然的关注空

前高涨，荷兰环境卫生总局于 1982 年

被并入住房与空间规划部，设立住房、

空间规划与环境部，使空间规划与环境

保护职能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010
年，空间规划的国家权力被进一步削

弱，出于对缩减机构规模、减少对空

间规划干预的考量，住房、空间规划

与环境部被撤销，空间规划成为新成

立的基础设施与环境部（Ministerie van 

Infrastructuur en Milieu）的职能①。

已有研究普遍将 2010 年以来的

基础设施与环境部或 2018 年设立的

基础设施与水管理部（Organogram 

m i n i s t e r i e v a n I n f r a s t r u c t u u r e n 

Waterstaat）认作荷兰空间规划的行

政主管部门 [31-34]。但事实上，空间

规划职能在 2018 年被首次纳入综合

协调性部门——内政与国家关系部

（Ministerie van Binnenlandse Zaken en 

Koninkrijksrelaties）②，开始被视为综

合的“协调性事务”而非单纯的“技

术性事务”，虽然被削弱了技术与工程

属性，但仍将服务国民人居环境作为

根本目标。从目前荷兰国家机构设置、

职能管理和资源分配来看，内政与国

家关系部、基础设施与水管理部在空间

和环境领域的联系颇为密切，协调部

门与技术部门在职能上相互区分，在

事务上不断互动，以实现对空间发展

进行更加综合的协调和统筹。

3.2  职能调整 ：中央政府明确“治

理基准”，建构治理模型
进入 21 世纪，分权成为荷兰空间

规划结构演变的主要趋势③。中央、省、

市和水务局相对独立地承担特定的空

间规划责任，多中心的空间规划体系及

其实施主要依赖软性的信任与共识 [35]，

而不是硬性的直接干预，由此减轻了

中央政府的责任和负担。根据 2008 年

《空间规划法》建构的空间规划体系

（表 1），市政府拥有最实质性的空间

规划权力④：在法律上不受国家和省结

构愿景的约束，以唯一具有法律地位

的土地利用规划为治理工具，是土地

利用的最重要决定者 [20] ；环境许可证

的申请（《环境许可法 [ 一般规定 ]》第

2.4 条）也由市政府决定，若建设规划

与市议会通过的《土地利用规划》相

抵触（《空间规划法》第 3.1 条），那么

申请人将无法获得环境许可证（《环境

许可 [ 一般规定 ] 法》第 2.10 条）[36]。

尤其是 2010 年后，中央政府将越来越

多的空间规划权力和空间发展任务下

放到地方，同时削减了相关财政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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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 2008年《空间规划法》为依据的荷兰空间规划体系

规划层级 主要责任范围 规划工具 规划内容 制定者 法律约束力

国家 国家城市网络 国家结构愿景规划 说明国家尺度空间政策的主要内容 中央政府 无法律约束力

土地利用规划 综合性规划 ；土地利用刚性指导内容 有法律约束力

省 城市外围地区 省结构愿景规划 说明省域尺度空间政策的主要内容 省政府 无法律约束力

土地利用规划 综合性规划 ；土地利用刚性指导内容 有法律约束力

农村发展规划 低发展压力的农村土地利用规划 无法律约束力

市 城市内部 市结构愿景规划 说明市域尺度空间政策的主要内容 市政府 无法律约束力

土地利用规划

及管理条例

分区规划 ；规定发展地区，建造内容，规模

用途

有法律约束力

国家、省、市 项目计划 便于批准与现有土地利用规划相抵触的发展

内容

中央、省、市政府 有法律约束力，且优先于土地利用计划

注：各项规划的法律基础均为《空间规划法》；虽然国家和省有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并取代地方土地利用规划的权力，但这种权力极少有使用先例。

导致许多城市在财政上依赖土地开发，

奉行积极的土地政策，以高价出售土

地并从中受益 [15]，结果导致城市发展

深陷住房危机和空间失控的状况。

2018 年内政与国家关系部接手空

间规划职能后，通过综合一系列前期

意见，于 2021 年发布《从话语到行动：

空间规划治理——空间规划的跨部门

政策研究》报告，强调空间治理需要

在不同的国家机构和各级政府之间进

行良好的协调和分工，提出由中央政

府明确有关中央管控、绩效协议、资金、

知识、重大项目、可持续性议题等的

“治理基准”（governance benchmarks），

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治理模型”，以

形成新的治理经验 [8]。基于治理基准，

报告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情境，针对

可持续城市化、农村地区发展以及能源

转型等议题，提出有助于提高空间规划

治理效能的 27 条建议（表 2），其中 14
条涉及中央政府如何行使更大的主导

权，同时也为地方自主规划留下空间。

具体而言，根据上述治理基准，为

实现国家空间结构远景规划，中央政

府要为每个地区提供量化目标、组织

原则、绩效任务和时间限制，并负责

监督检查所有地方规划是否符合国家

发展目标；地方则根据国家目标原则

作出地方的空间规划应对，并详细说

明一定时限内的实施时序和资金计划。

如果既定目标未能实现，中央政府将

与地方政府进行谈判协商，亦可调整

实现规划目标的财政或其他条件。此

外，为促进协调一致的央地行动，中央

政府还会以行政协议的方式与省、市

以及特定区域达成绩效协议，根据协

议匹配资金支持并监控协议实施进度，

如果协议目标未能实现，则再次经过

央地协调强化支持或调整目标。

显然，上述治理模式是科层治理

与网络治理的有机组合。在治理周期

前端，中央政府从国家利益出发，提

出量化目标和必要的组织原则；在治

理中期，中央政府检查地方规划目标与

进展是否符合国家目标，并提供调整方

案以达成行政协议；在治理周期后端，

由中央政府监督和评估行政协议的实

现程度。这种循环模式使中央政府对

空间规划及其实施有更多的主导权，且

整个过程设置时间期限，由中央政府组

织协商并提供修正机会，以促进中央政

府实现对空间规划的协调角色。由此，

中央政府通过明确治理基准、建构治

理模型、签署行政协议、确定时间期

限、进行循环性的监督和协商等措施，

强化中央政府对各级空间规划的全面

掌握与调节，取代过往以市政府为核

心的规划分权结构，更多承担“统筹”

而非“管制”的调解中枢角色。

4  协调平台 ：国家权力重塑空间
规划的框架协调和协调程序

2020 年，荷兰内政与国家关系部

组织编制《国家环境愿景》，代替了从

1960 年以来相继发布的五版国家空间

规划报告以及 2012 年发布的《国家基

础设施和空间结构愿景》和《国家环

境展望》，成为新一版国家层面的综合

性空间规划文件。中央政府借此搭建了

一个既突出国家权力的中枢地位，又

包容地方政府和各个社会领域的空间

利益相关方的协调平台。

4.1  《国家环境愿景》的编制 ：构建

跨部门的综合性空间政策协调框架
鉴于现实的发展诉求多元复杂、相

互交织，发展目标已然无法通过任何

单一方面的努力来实现而必须着眼长

远统筹考虑各种利益安排，中央政府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情境，以提供

高品质和有吸引力的物质空间为目标，

通过《国家环境愿景》提出了面向未

来 30 年的一系列国家空间发展综合任

务要求，涉及农业、交通、能源等多

个领域。例如：建造 100 万套新住宅，

建造可持续能源的空间，适应不断变化

的气候，发展循环经济和循环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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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环境愿景》的概要一节明确表述：“中央政府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空间）稀缺性意味着国家必须作出选择……但注意：中

央政府不适合发挥集权作用。相反，责任需要由相关各方共同承担。中央政府应努力引导协商互动，引导对涉及国家利益事项的监督。”

② 系统责任指协调保障方面的责任，即中央政府负责确保系统的顺利运作，使系统内的每一方都能发挥其作用。如果负责实现结果的机构（如市

或省）未能达到国家利益方面的目标，中央政府必须调查原因。如有必要，可调整制度或向各方提供支持、赋予其他权力，以便地方能够实现

目标。结果责任指对治理有效性直接负责的刚性责任，属于“更深远的责任”，可以直接被要求承担责任。

表 2  《从话语到行动：空间规划治理——空间规划的跨部门政策研究》27条中央政府治理基准建议及其分类

序号 建议主要内容

直接强调的治理基准

序号 建议主要内容

直接强调的治理基准

中央

控制力

工具 /
议题要点

中央控

制力

工具 /
议题要点

1 中央政府预先为国家目标提供明确框架 √ 15 研究标准化住房建设要求 住房议题

2 中央政府与地方签订行政协议后，监测实施 √ 行政协议 16 鼓励市政府更频繁地使用指令工具 地方自主性

（议题要点）

3 中央政府可以在区域层面提供更强的战略方向 √ 17 监测地方政府财政，为促进协议的实现进行融资 √ 资金

4 加强当局的知识基础、政策制定能力与执行力，

更好地利用国家知识机构

专业性知识

（议题要点）

18 为没有落地但可以证明对国家利益有益的地区发

展项目进行共同融资

√ 资金

5 促进一致的区域合作，形成完整的区域表（integral 

regional tables），为中止一些部门的合作创造空间。

在国家一级的环境议程中就此达成协议

√ 行政协议 19 在地方政府之间不能及时达成协议，但其发展对

实现国家目标很重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需要更

经常性地使用法律指令实现国家目标

√ 行政协议

6 政府为重大项目任命团队，以提高空间质量为 

目标

重大项目

（议题要点）

20 建立农村地区行政协议程序 行政协议 ；

农村议题

7 更好的部门间协调 ：设立国家机构部长理事会分

会，明确处理部门政策领域的空间问题。此外，

要对部门的重新组合更加谨慎

√ 21 中央政府以提供组织原则的形式为农村空间规划

提供指导思想，制定工作职能层次结构

√ 农村议题

8 将空间战略转化为具有长期绩效的行政协议 行政协议 22 进一步研究积极的土地政策 土地议题

9 更快更多地提供住房 住房议题 23 明确发电能源以外的空间利益应如何在国家区域

能源战略规划中的区域和超区域发挥作用

能源议题

10 中央政府与各省就其必须对住房任务作出的贡献

达成定量化、有时限的绩效协议

√ 绩效协议 24 提高能源系统的效率 能源议题

11 应对社会住房挑战，与地方政府和房屋公司就每

个住房市场区域达成可执行的绩效协议

√ 住房议题

行政协议

25 将地下结构愿景和地下区域规划转化为地上空间

表现，同时考虑与能源转型相关的需求

能源议题

12 取消省在住房建设中的协调作用，避免不必要的

官僚主义，住房协调应在国家层面进行

√ 住房议题 26 中央政府必须尽快明确省、市获得资金的方式，

以便它们能够迅速推进气候协议的实施

√ 气候议题

13 整合资金，通过特定的付款方式为涉及国家利益

的空间任务提供资金

√ 资金 27 探索发电的可持续替代形式以实现气候目标，例

如核能、风能、氢气，以及可持续能源的进口

气候议题 ；

能源议题

14 为荷兰基础设施、空间和交通运输规划更多空间，

并根据目标调整预算 

资金

与以前只涉及一个管治对象（如建成

空间、土壤或环境）或只涉及一个部

门（如农业或交通）的国家政策和空

间规划相比，《国家环境愿景》的创新

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注重合作的跨部

门空间政策框架，在国家战略层面将

跨部门政策以“一张图”的方式予以

关联整合（图 6），且这些政策可进一

步转化为投资决定和项目计划。如此，

该愿景提供了一种由中央政府主导整

合各个部门、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的

利益诉求的综合统筹方法，以促进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与合作①。

在《国家环境愿景》的编制过程

中，国家权力通过构建空间政策框架，

推动中央政府与省政府、市政府和水务

局相互合作，基于协调共同发挥整合

型政府的作用，并与公共和私营部门、

社会机构和公民个人之间合作，使用各

自的政策工具各司其职（图 7）。其中，

中央政府虽然掌握主导权，但并不赋予

自己作为集权力量的角色，而是仅扮演

着连接器、调解者、专家、知识中介和

督促者的角色（《国家环境愿景》第 5.1
节），促进相关各方共同承担提升空间

质量的任务和责任。例如：针对具体

的空间事项，《国家环境愿景》提出了

21 项与空间环境相关的根本国家利益，

明确了中央政府在相关任务中的系统

责任或结果责任②，同时明确了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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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央政府在《国家环境愿景》中对国家主要陆、海空间结构的规划要素整合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环境愿景》（3.3）Nationale Hoofdstructuur Leefomgeving绘制

Nature 2000 

2023
2030

/ / 

2027

MSFD
Nature 2000 

实施工具（《国家环境愿景》第 3 章）。

此外，《国家环境愿景》提供了处理利

益相悖问题的三个利益平衡原则（《国

家环境愿景》第 4.1 节），详细阐述了

国家层面的四个优先事项及其政策选

择框架（图 8），并将各项政策选择在

空间规划图纸上落位说明（图 9）。

4.2  《国家环境愿景》的实施 ：意见

综合与共识传递的动态协调程序
2022 年 5 月，内政和国家关系部

代表经济事务和气候部、基础设施和水

资源管理部、农业自然和食品质量部、

气候和能源部、自然和氮气部、国防

部、教育文化和科学部、福利和体育部

等部门，向议会发布空间规划函（2022-

0000268154 号）《关于国家在空间规划

中的作用》，强调要进一步加强空间规

划中的国家权力，并通过 NOVEX（即

《国家环境愿景》的行动计划）实施

《国家环境愿景》。中央政府在此函中

强调：“荷兰的国家空间规划又回来

了”[10]，建议加强国家权力在空间规划

方面的全面指导，并特别规定了基于

会议、监测、评估和参与的全周期动

态协调程序（图 10）。
其中，第一次《国家环境愿景》

会议于 2022 年 3 月召开，包括了官方

报告、研讨会、互动会议和见面会等

正式和非正式形式，参与者不仅有政

府官员，还有来自多个方面的机构和

组织的代表，例如绿心协调办公室、城

市协议（City Deals）平台等行政协调

部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商业顾问、

建筑设计公司、交通与能源公司等商业

机构，政府间合作组织、专业服务性

机构等社会组织，以及区域协会、行

业协会、绿心基金会等社会资本机构，

欧盟和军队等（表 3），成为凝聚社会

力量并将国家空间利益渗透于社会的

关键平台。基于此，中央政府得以在

《国家环境愿景》实施过程中与各级

地方政府以及广泛的市场和社会利益
图 7  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和水务局作为整合政府共同开展工作，并各自使用自己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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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I  Planmonitor NOVI 1

NOVI  NOVI Conferentie 1

NOVI Monitor NOVI 2

 Balans voor de Leefomgeving 2

 Ruimtelijke Verkenningen 3~4

NOVI

NOVI
NOVI

NOVI
NOVI

NOVI

NOVI

1

2

3

4

NOVI

NOVI

NOVI

NOVI

图 10  针对《国家环境愿景》（NOVI）实施的周期性监测评估程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内政和国家关系部政府公告和参考文献 [10]绘制

图 8  中央政府在《国家环境愿景》中列出的四个优先事项以及对应的政策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环境愿景》整理绘制

图 9  国家政策选择在空间上的落位（以优先事项 1 为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家环境愿景》（4）Nationale keuzes klimaatadaptatie en energietransitie 绘制

1

p 1.1

p 1.1

 1.2

 1.3

1.3

群体进行对话并完成意见综合，同时

向社会网络传递知识以取得行动共识。

5  对中国空间治理的启示

本文遵循元治理逻辑，提取调解

中枢、协调平台两个关键维度，探讨在

空间规划领域塑造国家权力调解中枢

角色的可行方式。从治理到元治理，二

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关注的是各个

主体脱嵌于政府和国家而形成多中心、

分散化的治理模式；后者关注的是在不

破坏多元自主参与治理的前提下维护

政府与国家的影响力，通过灵活组合多

元治理工具创造协调框架与协调程序，

以应对复杂化的跨领域、跨部门、跨区

划治理 [37-38]。本次荷兰国家权力回归空

间规划、加强对空间规划的全面指导与

通常所谓的“集权”和“收权”不同，

更强调国家的统筹协调权威，而法律、

规制、许可、指标考核等传统科层化

治理工具不再是国家发挥统筹权威的

唯一工具类型，国家还可通过机构改

革和职能调整来实现角色转变，通过

提供明晰各方责权与合作关系的跨部

门空间政策框架和为多部门共同服务

的协调平台，实现从“管制者”向“调

解者”与“监督者”的转变。

在我国，伴随 2018 年以来的国家

机构改革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国

家权力在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地位日益

凸显，但协调性角色的塑造尚待探索。

无论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现代空间

规划因具有明显的公共政策属性和跨

部门利益博弈特质，与元治理逻辑显

现出一致性和适配性。荷兰在空间规

划领域的最新转型便是在元治理逻辑

下的典型实例，或可为我国在新时期

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中的中央政府角色

转型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面向转型发展的治理情境，需

要塑造元治理者的新角色。在全球面

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期，中国同样面

临着在“生态文明建设”“碳中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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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家环境愿景》（NOVI）会议参与者类型

参与者类型 主会参与者 分会参与者

中央

政府

内政和国家关

系部

住房和空间规

划部长 ；环境

评估署署长

NOVI 负责人 ；NOVI 协调员 ；景观项目负责人 ；政策整合官员 ；国

家农村计划项目负责人 ；生物建筑项目负责人 ；环境评估署区域地

图集项目负责人 ；环境评估署空间愿景项目负责人 ；跨界合作顾问 ；

空间规划方案负责人 ；美丽荷兰计划负责人

基础设施和水

资源管理部

气候适应部门负责人 ；交通项目负责人

农业、自然和

食品质量部

部长 行政官员 ；西南三角洲高级政策官 ；项目负责人

经济事务和气

候政策部

能源和空间项目经理  

教育、文化和

科学部

国务秘书 遗产和艺术局的高级政策官员 ；国家文化遗产局的战略经理 

省政府 省政府执行官 乌得勒支省政策官 ；北荷兰省水岸线计划负责人 ；北布拉班特省环

境法协调员 ；泽兰省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专家 

市政府 市议员

水务局 水务局负责人 荷兰三角洲水务局官员

行政协调部门 绿心协调办公室 ；城市协议平台

研究机构 大学教授及研究员

商业机构 电网运行商 商业顾问 ；咨询机构 ；项目支持公司 ；建筑公司 ；能源公司 ；城市

设计公司 ；交通运营公司

社会组织 政府间合作组织 ；专业性服务机构 ；社会创意委员会

基金会 / 协会 自然古迹协会

负责人商业协

会主席

区域协会（三角洲大都市协会）；行业协会（园林和景观设计协会 ）；

行业协会（电力和天然气网络运营商协会）；商业协会；绿心基金会；

创意产业基金

欧盟 荷兰城市特使

军队 荷兰皇家军队物资和服务负责人 

注：表中空格表示此项不涉及。

空间规划职能上的责权关系亦有明确

划分，中央政府以空间治理基准的制

定者、财政支持的提供者和行政协议

的绩效监督者的身份，为地方自主规

划留下足够空间，并且通过全周期的实

施监测和及时的政策协议调整，灵活

协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确保总体目

标的实现。当下，我国国土空间规划

兼具空间利益的综合统筹特性与规划

手段的专业技术特性，如何通过适宜

的部门职能调整，使规划管理机构“刚

柔并济”，在刚性约束传导中体现足够

的利益调解与目标平衡能力，应该成

为下一步改革的探索方向。

（3）从“结果合法性”走向“过

程合法性”，在规划整合中挖掘空间规

划的平台协调潜力。这里的合法性是

指行为人、事件或过程的权威有效性

和广泛接受度 [25]。在中国的传统科层

治理模式中，合法性评估常常源于结

果或成果，如法定规划文本所具有的

法律效应。在西方的网络治理模式下，

合法性更强调结果的产生过程与方式，

如《国家环境愿景》的编制与实施更

加强调其作为协调性框架与协调性程

序的内在协同属性。我国具有显著的科

层治理优势，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应在

此基础上重视探索市场与网络辅助组

合的多元治理方式，推动国土空间规

划由结果合法走向过程合法。当前我

国规划机构改革、多规合一实践、三

区三线划定等，均是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改革的重要标志性行动，但这仅是

改革的前端。未来能否在规、建、管全

过程中回应人民城市建设的关切，才是

关乎国土空间规划改革能否成功的硬

道理。具体而言，在规划编制与实施中，

为地方规划主体提供持续的协调平台、

匹配事权，充分包容跨部门、跨层级、

跨边界的协商过程；在城市运营管理

中，设计周期性的社会反馈—意见综

合—监测调整机制，发挥空间规划的

“知识中介”作用，成为市场与社区

质量发展”目标下的转型挑战。参照

荷兰 21 世纪初以来市场主导下的空间

发展失控，国家权力在空间统筹发展

中的必要性可见一斑。对我国来说，

面向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的目标，培育市场与社会主体的治理

能力并构建伙伴关系同样关键且重要。

尤其对空间治理而言，综合统筹和冲

突协调必不可少，如何构建政府权威

与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网

络，更需要有元治理者来承担调解枢

纽的职能。空间资源紧约束并不意味

中央政府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务传

导和指标压制进行职能回收，中央政府

还可以通过空间政策框架设计和治理

模式协调组合加强统筹协调的主导权，

根据不同的治理情境对各级地方政府

以及市场和社会进行灵活性权责分配，

在国家空间政策框架内发挥中枢作用

的同时，通过角色转型避免集权危机。

（2）通过规划机构与规划职能调

整，发挥“中枢”作用的同时强化“调

解”能力。机构的调整可以带动职能

的转化。荷兰在 2018 年首次将空间规

划职能转移到综合协调性部门，而不

再在专业技术性部门之间转移，巧妙

地使空间规划超越住房建设、基础设施

建设和水环境保护等专项议题成为一

项综合性职能；国家空间规划机构成为

协调跨部门关系的调解中枢，与经济、

能源、气候、农业、教育等专项业务部

门直接对话，在提升空间治理效率的

同时保证了多重发展目标在同一空间

的协调落位。与此同时，央地政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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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荷兰政府环境法入门专题网站：aandeslagmetdeomgevingswet.nl。

共同参与的专业知识网络和学习共享

平台，以协调和凝聚各方的空间战略

共识，在正式和非正式机制之间建立

有效联系。

荷兰新一轮空间规划变革应对社

会危机的有效性仍有待观察，但将其

置于整个历史进程中考量，国家权力

地位的重大转变和空间规划的转型趋

势值得关注。目前，荷兰的《环境与

规划法》迟迟未能生效，但“协作、

参与和综合工作将是新法律的重要支

柱”①，国家权力将通过立法途径进行

空间治理工具的整合，强化国家调解

中枢角色以及协调平台作用，为各级

地方的权力行使提供统一规范，有待

未来持续跟踪。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

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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